滁州学院2019年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绩效审计及资产清查审计服务
服务内容及要求
一、审计质量要求
受托人按照国家规定、行业执业规范程序与要求，客观、公正、及时、出具审计结果报告，确保出具审计报告符合国家或行业计价、标准、规范等要求，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法律责任。
二、审计报告要求
审计报告做到事实清楚，定性准确，处理恰当，建议可行。
三、审计实施周期要求
[bookmark: _GoBack]受托人应在签订合同后，与学校协商实际进点时间，受托人须拟定审计实施方案，明确审计人员、审计时间、完成初审报告时间、提交终审报告时间等内容，实施就地审计。①滁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绩效审计服务，成交公示期满后，一周内开展进点审计工作须在签订合同后的30日内出具正式审计报告；②滁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清查审计服务，须在1月15日前出具正式审计报告。
四、服务内容
（一）滁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绩效审计服务
1、审计范围
以2018年12月31日为仪器设备明细表数据节点，审查2017-2018年学校存续的（包括2017年、2018年新购置的）单项台、套资产入账金额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经资产处统计，2017-2018年学校存续的（包括2017年、2018年新购置的）单项台、套资产入账金额达到10万元及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共64台（套）。
2、审计重点
①落实责任情况。重点审查是否明确落实教学科研仪器设备等资产管理的领导责任、归口管理责任和使用保全责任。
②落实制度情况。重点审查是否健全论证、配置、使用、保管等流程环节管理制度，落实定期清查盘点制度，完善使用管理绩效考评和评价结果运用制度。重点审查购置大型仪器设备是否提前研究论证，实行民主决策。购置进口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是否按规定组织专家进行论证等情况。
③动态监管情况。重点审查是否建立健全从决策、配置到使用、处置全过程的监管体系，实现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全过程的动态监管。重点审查是否建立专门台账，对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存量、结构、分布、使用等情况实行动态监控。
④合理配置情况。重点审查是否存在可以通过调剂、租赁使用，又盲目购置情况；重点审查新购设备是否符合规定的标准配置，没有规定配置标准的，是否按照精简节约、从严从紧的原则合理配置等情况。
⑤共享共用情况。重点审查是否构建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共享共用机制以及共享共用的使用成效情况；是否存在共享服务薄弱、使用效率低下闲置浪费等情况。

（二）滁州学院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清查审计服务。
1、审计范围
全校在账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含软件、数据及数据库），共计24068台件，2.83亿。
2、审计内容
①近三年各使用单位教学科研设备的购置论证、民主决策制度的落实执行情况，使用、保管等流程管理情况。
②维护仪器设备基本信息（账、设备条码、存放地点、管理人等）的完整、清晰、一致情况，确保资产存放地（具体到门牌号和实验室名称）、领用人（即实际管理人且必须是本单位在职教职工）与资产管理系统完全一致，账物相符。
③使用单位对仪器设备的使用状态（在用、待修、待报废、闲置、遗失）把控程度，完好率，定期巡检、保养、维护、报损、维修机制等日常过程管理等。重点审计设备到货后未及时开箱验收、安装调试、设备损坏未及时维修（1个月以上）、不符合报废规定处于长期闲置、低效运转、两用设备的管理、设备遗失处理等情况。
④截止2015年12月31日前的大型仪器设备（共计261台套）的使用管理情况（使用记录填写，专人管理落实情况，提高使用绩效的方法机制等）。大型仪器设备的年平均使用机时数，能独立操作大型仪器设备的人员数，为教学科研服务获得的论文、专著、获得专利或技术标准、市厅级以上奖项成果数。利用大型仪器设备进行的功能开发和利用情况（软件开发、自制设备、技术改进、技术转让等）及社会开放服务情况（对外服务的实验或测试费、加工费等）。
⑤使用单位因产学研需要暂存校外的设备的管理机制、定期巡查核查及使用益效等）。
⑥单位以“特定减免税”进口且处于海关监管期内（三年）的进口设备管理机制。
⑦因校内岗位调整、调离或离退休人员的资产移交办理情况。

